泸州广播电视大学学生课程注册通知

泸州电大根据《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川电大校教发[2006]69号）的规定，从07级开始，成招学生在学习期间每期开学即办理注册手续，在注册的同时申报学期修课计划，交纳各项费用。凡未办理学期课程注册手续者，不得参加该学期该课程的学习和考试。为此，特通知泸州电大各工作站（办班点）。
一、课程注册对象
凡2007级及2007级以后入学的成招学生(即执行07春及07春以后教学计划的学分制学生)。
二、课程注册交表时间
2007年4月19日前交泸州电大教务科。逾期不再增补。
三、课程注册内容
学生当期所修的必修、选修、必选和自开课程。
课程注册分为首次注册和再次注册。首次注册指对拟修新课的课程注册。课程考试不及格者，每门课程当期提供一次正常补考机会，补考不及格实行重修制。再次注册指对须重修的课程注册。
课程注册按学期进行。学生每学期所学课程均须进行课程注册，否则不得参加期末考试或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泸州电大教务科

2007年4月10日

附：泸州电大成人大专课程注册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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